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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代码：510103 专业名称：应用电子技术

层次：专科 开考方式：助学

主考院校：海南师范大学

课程

类别
序号

课程

代码
课程名称 学分

考试

方式

考试

类别
备注

公

共

基

础

课

1 15040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概论
3 笔试

必

考

必考课程

11 门，共

计 53 学

分

2 15041
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理论体系概论
3 笔试

3 15042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笔试

4 13124 英语（专） 7 笔试

专

业

核

心

课

5 00022 高等数学（工专） 7 笔试

6
13462 电路分析基础 4 笔试

13463 电路分析基础（实践） 1 实践

7
02585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5 笔试

01669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（实践） 2 实践

8
02587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4 笔试

01670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（实践） 2 实践

9
13234 51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基础 3 笔试

13235 51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基础（实践） 1 实践

10
13482 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基础 3 笔试

13483 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基础（实践） 1 实践

11
14587 应用电子工艺技术 2 笔试

14588 应用电子工艺技术（实践） 2 实践

选

考

课

12 04729 大学语文 4 笔试

必

考

选考课程

6门，24

学分

13
13797 计算机仿真应用基础 2 笔试

13798 计算机仿真应用基础（实践） 2 实践

14

14076 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基础 3 笔试

14077
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基础（实

践）
1 实践

15
14127 软件技术基础 3 笔试

14128 软件技术基础（实践） 1 实践

16 02349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基础 4 笔试

17 13632
工程电路设计和分析案例与实践

（实践）
4 实践

总学分 77

毕业条件：

本专业考试课程不得少于 17 门，总学分不得少于 77 学分。其中必考课程 11 门，53 学分；选

考课程 6 门，24 学分。考试课程相关的实践考核环节部分不单独计入课程总门数。


